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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萬里區大鵬國民小學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單位：新臺幣) 

附表一 

 

場地別 

*說明八 
計費基礎 場地使用費 

清潔管理費 

*說明二 
計費基礎 冷氣空調費 

運動場 

(200公尺以下) 
每座每小時 700元 上限300元 

(不提供冷氣) 

風雨操場 每座每小時 600元 上限400元 

室外籃球場 每面每小時 300元 上限100元 

室外網球場 每面每小時 200元 上限100元 

棒壘球場 每座每小時 1,000元 上限1,000元 

開放式空間 
每平方公尺 

每小時 
1元 上限1元 

附表二 本校屬第三級區(詳如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修正條文113年8月1日

施行) 

場地別 

*說明八 
計費基礎 

場地使用費 

第三級區 

清潔管理費 

*說明二 
計費基礎 冷氣空調費 

演藝廳(綜合教室) 

 (51-100人) 
每座每小時 300 上限300元 

每組(臺) 

每小時 

500元*3 

組(臺) 

=1500元 

會議室 

（50人以下） 
每座每小時 200 上限300元 

每組(臺) 

每小時 

500元*2 

組(臺) 

=1000元 

專科教室 

資訊教室 
每間每小時 200元 上限100元 

每仟瓦 

每小時 

10元*8仟瓦*2

組 (臺) 

=160元 

普通教室 每間每小時 100元 上限100元 
每仟瓦 

每小時 

10元*10仟瓦*2

組 (臺)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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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辦理。 

二、清潔管理費：場地借用期間相關保管、維護、管理、清潔等蓋由申請方負責，本校不予收費；惟遇

案有必要時，校方仍得依個案情形認定收取相關費用(如人事與業務費)以支應本校因借用案所生相

關行政管理資源費用。 

三、保證金：場地使用費、清潔管理費及冷氣空調費合計收費金額之二倍。 

四、使用電燈照明設備，以實際用電度數計收(各場地金額業依實際用電度數試算如表列，每小時金額

四捨五入至個位)。 

五、如有售票情形，場地使用費以售票收入總額百分之十金額計收，其金額不得低於本表所列該場地之

場地使用費。 

六、場地使用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收；最低使用時數三小時。 

七、開放式空間之場地使用費以申請使用面積計收，其總金額四捨五入至百位。 

八、未列表之校內特殊場地，遇案其收費標準依「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辦理，如無適用場地則以性質相近場地收費標準辦理。 

九、公眾活動或使用之場地，不得使用危害國家資通訊安全產品，尤其是傳播影像或聲音功能產品。 

十、申請使用本校場地，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附件一)及切結書(附件二)，向本校申請核准，並於場地 

申請借用時一併計收繳納校園場地使用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後，始得使用場地。 

十一、 餘場地相關規範依「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要點」、「新北市萬里區大鵬

國民小學校園場地使用切結書」辦理。 

 


